
附件1 
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民办职业培训学校
申办报告（格式） 

兵团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： 

根据《民办教育促进法》、《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》以及××××有关规定， （申请人或申请组织名称） 拟申请 （筹设或者正式设立） 以职业技能培训为主的民办职业培训学校，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： 

一、办学宗旨： 

二、培养目标： 

三、办学规模： 

四、举办者概况： 

1.拟办学校名称：******职业培训学校。 

2.拟定办学地址：     邮编：     联系电话： 

3.拟定法定代表人：     身份证号码： 

4.拟聘任校长：         身份证号码： 

5.举办者： ******人或******单位名称 

6.主管部门：（个人举办的，填写拟定法定代表人户籍所在地街道或乡镇名称） 

五、办学形式：全日制、半日制、业余 

六、拟办职业及层次：（职业名称按照国家职业标准名称填写，层次按照初级、中级、高级、技师、高级技师和其它非等级技能培训分别填写） 

七、招生对象：城镇登记失业人员，农村劳动者，在岗职工 

八、现有办学条件：（针对拟开设的工种、办学层次、办学规模等情况，就已具备的办学各种软、硬件条件进行总体描述） 

九、内部管理体制：（主要指学校内部管理的组织构架，权力分配） 

十、办学经费筹措与管理使用（要突出学校实行独立财务会计制度，开设银行帐户并实行独立核算） 

申请单位（人）： 

20   年   月   日 

附件2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编号： 

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民办职业培训学校审批表 

            申请单位（个人）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法  人  代  表                    
 申  请  日  期      年   月   日
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制 

填 表 说 明 

本表一式三份，申请单位（个人）、审批部门和备案机关各一份； 

个人申办民办职业培训学校，“主管部门意见一栏”由申请人户口所在地团以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填写； 

本表中“机构名称”，申请单位（人）可用铅笔申报，申报时由审批机关按照民办职业培训学校名称规范要求确定名称，由审批机关负责填写； 

学校性质：指公益性或经营性； 

本表一律由钢笔填写或电脑打印，如填写内容较多，可另加附页。 

	申请单位（个人）
	

	详细地址
	
	邮政编码
	

	联系人
	
	联系电话
	

	申   请   内   容

	学校性质
	
	是否要求取
得合理回报
	

	办学规模
	
	办学形式
	

	招生对象
	

	固定资产总额
	
	注册资金
（万元）
	

	培
训
职
业
	培训工种或专业名
	培训等级
	培训课时
	所选用教材

	
	
	
	
	

	人 员 情 况

	理
事
会
成
员
	姓名
	性别
	年龄
	文化
程度
	职称
	拟任何职
	从事专
业年限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法定代表人
	
	
	
	
	
	
	

	校长
	
	
	
	
	
	
	

	管
理
人
员
	姓名
	职务
	职称(等级)
	文化
程度
	专（兼）职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专
业
理
论
课
教
师
	姓名
	文化
程度
	职称
(等级）
	教龄(专业工龄)
	承担课程
	专（兼）职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教职工总数
	专职教师：      兼职教师：     管理人员：

	培 训 场 地 及 设 施

	场地情况
	形式
	总使用面积
	教室
	实习场地
	工位数

	
	自有
	
	
	
	

	
	租用
	
	
	
	

	实训设备设施
	

	学校经费来源
	

	学校管理制度
	

	主管部门意见

	印章
年   月   日

	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
审批
意见
	印章
年   月   日

	机构名称
	

	许可证编号
	

	有效期
	自      年   月  日 至      年  月  日止

	备 注
	


附件3
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民办职业培训学校
变更（延续）审批表
	培训学校名称

	
	许可证编号
	

	法定代表人
	
	联系电话
	

	变更（延续）事项
	变更（延续）前
	变更（延续）后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申请变更原因
	

	法定代表人签字：
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	               单位盖章
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人力资源
社会保障
部门意见
	经办人
	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
	审批人
	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盖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备  注
	


说明：此表一式三份，一份报审批机关备案，一份报主管部门备案，一份为办学机构申请验收时备查。
附件4

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民办职业培训学校
	增加职业审批表
培训学校名称：
	许可证编号：

	拟增加
职业名称
	国家职业标准规范名称（等级）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拟新增加职业的师资情况

	职业名称
	师 资 情 况

	
	姓 名
	工作单位
	学历
	职称（技能等级）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人力资源
社会保障
部门意见
	经办人
	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
	审批人
	签字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盖  章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备  注
	


说明：
1.申报新增加的职业时，应将拟增加职业的教学计划、教学大纲、办学设备设施清单及证明文件、教师的相关证件复印件作为附件报上；
2.此表一式三份，一份报审批机关备案，一份报鉴定部门备案，一份为办学机构申请验收时备查。
附件5

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民办职业培训学校
招生广告（简章）备案表
申 请 人              
备案机关              
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制
填表说明
1.本表请通过电子版填写并打印。打印不清晰，填写项目不全的，不予受理。
2.“广告内容”一栏中，需在广告内容上加盖管理部门骑缝章方为有效。
3.经备案的广告在媒体上发布时不得修改。已备案的招生广告如需改动，应另行报请备案。
4.学校应在广告发布后15日内，将所发布的广告实样送备案管理部门留存、备查。
5.此表一式三份（申请单位、管理部门、工商部门各一份）。广告备案后，经备案管理部门同意可相应增加份数。
	学校名称
	
	法定代表人
	

	学校地址
	

	邮政编码
	
	联系电话
	

	办学许可
证编号
	

	办学层次
及项目
	

	备案经办人
	
	身份证号
	
	联系电话
	

	拟发布
形式
	报纸□   期刊□  电视□   广播□   互联网□   户外□  其他□

	拟发布
媒体
	

	证明
文件
目录
	1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》副本复印件；
2.办理广告备案的经办人的身份证复印件；
3.证明广告内容真实、合法的有关证明文件。


	广告内容（样稿请粘贴，样片、样带或者其他介质另附，并请提供文字稿）
学校法定代表人承诺：
    本人已审阅核定了本校所拟定的上述广告，确认该广告内容真实、合法，并愿对该广告承担法律责任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定代表人（签名）: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发日期：              



	备案意见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备案机关签章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备案登记
编号
	新兵备第         号

	有效期至
	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


附件6
新疆生产建设兵团《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》
编码方案

一、许可证编码采用13位数字代码，从左至右的含义是：
第1-4位为核发年份代码；

第5-6位为发证地区代码，兵团取值为66；

第7-8位为各师、兵直代码，第一师至第十四师代码分别为01-14，兵直代码为15；

第9-10位为职业等级代码，分别是：初级05，中级04，高级03，技师02，高级技师01；

第11-13位为当年办理许可证序号编码，从001-999依次按顺序取值，由各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编排许可证号段。
二、本办法公布之前办理的许可证编码以当年办理的为准，其他按本办法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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